中共沈阳音乐学院委员会文件
办字〔2023〕10号

★
沈阳音乐学院关于举办第98期党校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通知

机关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等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学院将举办第98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3年4月3日至4月7日。

二、培训形式

本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络党校（网址：www.uucps.edu.cn）和腾讯会议网络平台组织实施。

三、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安全与形势政策教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理想信念教育和榜样示范等内容设置课程。

四、培训安排
（一）课程学习
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络党校课程：包括专家讲座、专题访谈、案例教学、专题片、纪录片、微课等，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应完成不少于24学时（45分钟/学时）的必修课程学习。（具体课程详见附件1）。

2.腾讯会议集中讲座：

4月4日18:00-19:30，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宋玉静教授作《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专题讲座。

4月7日18:00-19:30，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宋凡老师作《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在立志民族复兴中谱写青春乐章》专题讲座。

（二）交流研讨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结合培训内容和学习工作实际，按要求参加主题研讨，要求参加自主研讨不少于2次。
（三）撰写学习心得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结合培训学习内容，撰写一篇学习心得，作为本次培训的学习成果。

（四）在线考试

参训学员完成课程学习后，在线参加考试，试题涵盖培训课程所学内容。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的参训学员可在“班级首页-电子证书”一栏中下载并打印学时证明，存入组织档案。

五、考核与结业

本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以在线考试、撰写学习心得、培训考勤作为结业考核内容，综合分数80分以上为合格，颁发结业证书。

1.在线考试。百分制，成绩占比90%。

2.撰写学习心得。要求手写，字数不少于2000字，思想性强、主题鲜明、条理清晰、结构完整、逻辑严谨、文字精炼，由所在党支部书记审阅后，于4月7日前以机关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交至党委组织部存入档案，未及时交纳学习心得不予结业。学习心得完成情况占比5%。

3.培训考勤。参训学员须严格遵守学习纪律和培训制度，未完成课程学时考核要求、旷课1次、迟到（早退）累计2次将被取消培训资格（学员无故迟到/早退15分钟以上视为旷课）。考勤情况占比5%。

六、有关要求

1.做好学员组织推荐工作。请机关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结合本年度发展党员工作规划和工作实际，认真做好学员推荐工作，于3月31日（星期五）下班前将报名表（附件2）电子版发送至党委组织部邮箱sydwzzb@163.com。

2.做好学员思想教育工作。请机关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在培训前做好参训学员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对参训学员的教育和督促，在学习态度、学习纪律等方面进行严格要求。教育引导参训学员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日常工作、学习结合起来，将参加培训过程作为端正入党动机、提高理论水平、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圆满完成培训任务。培训期间党校老师全程在线监督，如发现突击学习、弄虚作假等行为，将取消本次党校培训资格。

联系人：谢晓宇

联系电话：13940403787（小号62309）

附件：

1.沈阳音乐学院第98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课程列表

2.沈阳音乐学院第98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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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沈阳音乐学院第98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课程列表

	课程名称
	主讲人
	职务职称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开启新征程的纲领性文献——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解读
	刘  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路克利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刘  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
	宋玉静
	沈阳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教授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导读
	徐  珂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李  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
	潘教峰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沈桂萍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

	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在立志民族复兴中谱写青春乐章
	宋  凡
	沈阳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讲师

	（三）党的性质宗旨教育

	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历史演进 深刻领会党的百年奋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伟大成就
	邓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姜玉原
	东北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严守组织纪律
	微  课
	

	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

	（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秦  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和实践
	周良书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
	宋学勤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

	树立“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方素梅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五）党章党规党纪

	二十大党章修改的背景及考量
	曹鹏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二十大党章修改的主要内容
	
	

	贯彻落实二十大党章的要求
	
	

	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刘  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解读
	曹鹏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等学校全面领导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新修订）解读
	陈凯龙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六）形势政策教育

	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李  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之治”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优势
	王冠中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与建构路径
	沈桂萍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魏鹏举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局势与战略应对
	江瑞平
	外交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七）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

	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蔡英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织部组织员

	上级党委备案
	
	

	指定培养联系人
	
	

	培养教育考察
	
	

	（八）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唱响青春之我 
	吴  庆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理想的力量
	刘  宸
	2021年最美大学生，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大学，让理想伴青春远航
	周锦宇
	2021年最美大学生，兰州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研究生

	（九）榜样示范

	不负韶华勇担当 青春党员在路上
	苏正民
	第十六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中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党员

	从“追光者”到“点灯人”——做又红又专，功能兼备的新工科人
	李佩慧
	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党员

	坚定理想信念 勇担时代重任 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沈  昊
	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延边大学博士研究生党员


说明：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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